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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林
毓
生

一

、

甚
麼

威
?

在
莊
開
會
的
時
候
，

一
些
友
人
認
為
我
在
此
時
此
地
強
調
自
由
與
權
威
之
間
正
面
相

輔
相
成
的
關
係
，
應
該
特
別
小
心
;
否
則
很
易
引
起
誤
解
，
甚
至
可
能
被
政
客
利
用

。

因
為
在
我

們
的
社
會
中
，
把
喊
口
號
當
做
從
事
思
想
工
作
的
人
，
仍
然
大
有
人
在
，
他
們
可
能
會
根
據
此
文

高
喊
「
自
由
需
要
權
威
支
持
」
，
而
不
知
他
們
所
說
的
「
權
威
」
實
在
是
壓
抑
與
迫
害
自
由
的
假

權
威
，
如
此
反
而
增
加
了
混
淆
。
其
次
，
這
種
口
號
如
果
被
政
客
們
利
用
，
那
麼
可
能
變
成

.. 

「
實
現
自
由
需
要
服
從
他
的
，
或
他
的
黨
的
權
威
」
;
如
此
，
政
客
們
反
而
把
我
說
的
那
一
套
轉

變
成
為
反
自
由
的
工
真
了

。

關
於
後
者
，
我
倒
不
覺
得
會
有
我
的
朋
友
們
所
說
的
那
樣
嚴
重
;
因



069 . 附蓋有t

為
政
客
們
是
很
精
明
的
，
至
少
對
眼
前
的
利
益
與
維
護
自
身
利
益
的
手
段
看
得
很
清
楚

。

他
們

一

向
為
了
他
們
的
利
益
，
強
調
他
們
所
謂
的
「
權
威
」
(
即
我
所
說
的
假
權
威
)
，
而
我
根
據
自
由
主

義
的
理
論
所
談
的
自
由
與
權
威
之
間
正
面
的
關
係
是
有
不
可
分
割
的
系
統
性
，
他
們
如
果
要
利
用

我
的
理
論
去
支
持
他
們
的

「
權
威
」
，
結
果
反
而
正
可
證
明
他
們
的
「
權
威
」
是
假
的
;
這
種

事
，
政
客
們
是
不
做
的

。

他
們
最
多
只
能
繼
續
喊
他
們
那
些
牽
強
的
、
沒
有
說
服
力
的
、
使
人

一

看
便
知
是
為
了
維
護
背
後
政
治
利
益
的
、
「
自
由
」
與
「
權
威
」

。

不
過
，
關
於
我
談
的
自
由
與
權
威
的
關
係
，
可
能
不
易
被
一
般
讀
者
所
了
解
這
一
點
，
我
覺

得
朋
友
們
的
警
告
是
應
該
重
視
的

。

然
而
，
這
不
是
一
個
理
論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如
何
表
達
的
技
術

問
題

。

八
月

二
日
清
晨
我
去
看
望
素
所
敬
重
的
劉
廣
京
先
生
的
時
候
，
曾
就
此

一
問
題
向
他
請

教
。

我
們
反
覆
討
論
，
最
後
廣
京
先
生
說
可
用
「
心
安
理
得
的
權
威
」
與
「
壓
制
性
的
『
權
威
』
」

來
分
辨
我
所
說
的
真
權
威
與
假
權
威

。

他
提
出
的
名
詞
甚
為
恰
當
，
因
此
，
在
那
天
晚
上
中
國
時

報
與
世
華
基
金
會
所
安
排
的
講
演
會
中
，
我
便
使
用
這
兩
個
名
詞
來
說
明
自
由
主
義
所
謂
的
真
權

威
，
與
反
對
自
由
主
義
的
假
權
威
了

。

由
於
時
報
「
人
間
副
刊
」
工
作
同
仁
的
熱
心
與
責
任
感
，

他
們
很
有
效
率
地
把
在
演
講
之
前
兩
小
時
才
拿
到
的
演
講
大
綱
及
時
排
字
印
刷
，
分
發
給
聽
眾
;

因
此
與
會
聽
眾
聽
到
我
說
的
並
清
楚
地
看
到
我
寫
在
演
講
大
綱
上
的
權
威
的
兩
個
類
型
以
後
，
很

少
有
人
對
我
所
談
的
內
容
產
生
誤
解
。
大
多
數
聽
眾
也
都
明
瞭
我
為
什
麼
不
能
用
別
的
名
詞
來
取

代
權
威
兩
字
，
而
只
能
用
比
較
麻
煩
的
方
式
來
區
分
權
威
為
「
心
安
理
得
的
權
威
」
與
「
壓
制
性

再論自由與權威的關 íf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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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『
權
威
』
」
因
為
「
心
安
理
得
的
權
威
」
是
真
權
威
，
所
以
不
能
說
它
不
是
權
威
，
故
無

法
用
別
的
名
詞
來
取
代
它
;
與
「
心
安
理
得
的
權
威
」
相
較
，
「
壓
制
性
的
『
權
威
』
」
是
假
權

威
，
所
以
不
能
算
是
權
威
，
較
精
確
地
說
，
只
能
稱
之
為
有
形
的
與
無
形
的
威
脅
與
壓
迫

。

權
威

一
詞
，
正
與
自
由
、
民
主
、
法
治
等
名
詞

一
樣
，
本
是
外
來
語

。

英
文
權
威
(
包
丘
吉
平

同
志
這
個
字
，
原
是
從
拉
T
文
呂
立
自

(
2
苦
。
『
)
演
化
而
來
，
意
即.. 
作
品
的
創
作
或
創
始
者
;
其
衍

生
義
則
是
.. 

創
始
者
具
有
啟
迪
別
人
的
能
力
，
他
的
看
法
與
意
見
能
夠
使
別
人
心
悅
誠
服
，
使
別

人
心
甘
情
願
地
接
受
他
的
看
法
與
意
見
而
受
其
領
導

。

因
此
，
他
的
看
法
與
意
見
便
變
成
了
權

威
。

為
什
麼
創
始
者
的
看
法
與
意
見
能
夠
使
人
心
悅
誠
服
地
服
膺
呢
?
這
主
要
是
要
靠
創
始
者
的

意
見
能
夠
變
成
具
體
的
範
例
，
與
能
夠
賦
予
行
為
的
正
確
性
，
並
導
使
其
成
功
;
因
此
，
使
別
人

對
其
產
生
信
心
，
遂
起
而
服
膺
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權
威
即
是

一
種
使
自
己
的
提
議
被
別
人
接
受
的
能

力
。

在
社
會
上
，
有
創
造
力
的
人
的
提
議
常
被
別
人
心
甘
情
願
地
接
受
而
志
願
地
服
膺
，
並
隨
之

一
起
前
進

。

在
這
種
志
願
的
結
合
中
，
我
們
感
到
有

一
股
力
量
促
使
志
願
結
合
的
發
生
，
這
個
力

量
就
是
權
威

。

當
志
願
的
服
膺
與
景
從
結
束
的
時
候
，
也
就
是
權
威
崩
潰
，
威
脅
或
壓
迫
代
而
起

的
時
候

。
一
般
人
心
甘
情
願
服
膺
與
景
從
權
威
的
原
由
不

一
定
或
不
僅
是
純
理
性
的

。

但
'
服
膺

權
威
必
須
來
自
心
甘
情
願
的
意
願
'
否
則
這
個
「
權
威
」
不
是
真
的
權
威

。

以
上
所
談
的
，
是
權
威
的
古
典
定
義

。

這
個
古
典
定
義
與
下
文
所
要
討
論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
的
權
威

(
n
E
B
B皂
約
旦
岳
。
且
還
)
頗
有
匯
通
之
處
。

我
們
從
這
個
古
典
的
定
義
中
知
道
，
權
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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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使
人
服
膺
的
力
量
;
這
種
服
膺
是
出
自
服
膺
者
心
甘
情
願
的
意
願
'
否
則
他
們
服
膺
的
便
不
是

真
的
權
威

。

維
護
自
由
的
法
治
中
法
律
的
權
威
與
在

一
個
有
生
機
的
傳
統
中
經
由
演
化
而
成
的
、

促
使
文
化
得
以
進
步
的
普
遍
與
抽
象
規
則
的
權
威
，
也
有
使
服
膺
者
心
甘
情
願
服
膺
的
特
性

。

因

為
英
美
維
護
自
由
的
法
治
是
建
立
在
英
美
文
化
與
道
德
傳
統
衍
生
出
來
的
，
海
耶
克
先
生
所
謂

「
超
於
法
律
的
信
條
」

(
2
3
-
a且
已
。
2
5
0

)
之
上

，
浸
潤
在
這
個
文
化
與
道
德
傳
統
裡
的

人
，

雖
然
對
其
中
的
問
題
也
頗
有
辯
論
，
但
絕

大
多
數
對
無
人
可
在
法
律
之
上

、
法
律
之
前
人

人
平

等
、
必
須
注
重
法
律
程
序
等
「
以
法
主
治
」
(

『
丘
吉
丘
吉
達

)
的
觀
念
，
都
是
心
甘
情
願
地
服
膺

的
。

易
言
之
，
對
於
法
律
權
威
是
志
願
接
受
的

。
(
我
們
的
法
治
之
所
以
在
高
喊
口
號
數
十
年
以

後
仍
然
未
上
軌
道
，
原
因
當
然
甚
多
，
但
缺
乏
支
持
法
治
的
文
化
與
道
德
的
傳
統
，
則
是
基
本
原

因
。

不
過
，
打
倒
自
己
文
化
與
道
德
的
傳
統
，
也
不
能
促
使
法
治
的
實
現
，
因
為
培
養
對
法
律
權

威
心
甘
情
願
地
服
膺
與
遵
從
，
只
能
在
傳
統
的
架
構
中
進
行
;
較
為
可
行
之
方
，
是
對
於
傳
統
進

行
「
創
造
性
轉
化
」
'
產
生
與
過
去
銜
接
的
新
傳
統
，
以
這
個
新
傳
統
作
為
實
現
法
治
的
基
礎

。
)

至
於
文
化
賴
以
進
步
的
普
遍
與
抽
象
規
則
的
權
威
性
，
也
是
要
依
靠
傳
統
的
架
構
才
能
建
立

的
，
才
能
被
心
甘
情
願
地
服
膺
的

。

在
一
個
穩
定
而
不
僵
固
的
傳
統
架
構
之
內
，
當
學
習
與
模

仿
，
在
我
們
工
作
範
圍
之
內
，
我
們
信
服
的
權
威
人
士
真
體
行
為
所
展
示
的
典
範
的
時
候
一
亦
即

當
學
習
與
模
仿
他
們
在
遵
循
普
遍
與
抽
象
規
則
而
進
行
創
造
的
活
動
以
及
因
之
而
展
示
的
風
格
的

時
候
一
我
們
始
能
於
潛
移
默
化
中
學
到
普
遍
與
抽
象
的
規
則

。

因
為
抽
象
的
規
則
無
法
形
式
化
，

071 • Nt輩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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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沒
有
按
圖
識
路
、
明
顯
的
步
驟
可
循
，
只
有
在
學
習
與
模
仿
具
體
範
例
的
時
候
(
請
特
別
注

意
「
具
體
」

二
字
)
，
才
能
於
潛
移
默
化
中
學
到
，
並
使
之
變
成
「
支
援
意
識
」
的
一
部
分
，
藉

以
發
揮
我
們
的
創
造
的
能
力

。

經
由
這
種
過
程
學
到
的
，
普
遍
的
與
抽
象
的
規
則
，
對
其
權
威

性
，
自
然
是
志
願
服
膺
與
遵
從
的

。

當
我
撰
寫
《
論
自
由
與
權
威
的
關
係
》
的
時
候
，
由
於
集
中
精
神
去
推
演
文
中
的
論
式
，
所

以
只
在
結
束
之
前
區
分
權
威
為
真
權
威
與
假
權
威
，
並
沒
來
得
及

一
開
始
就
把
權
威
分
成
兩
個
類

型
，
也
沒
有
給
權
威
下
定
義
，
謹
此
補
充
如
上

。

二
、

超
脫
五
凹
的

絆
以
達
成
五
四
的
鵲
的

過
去
站
在
中
國
自
由
主
義
立
場
談
論
自
由
的
人
，
大
都
把
自
由
與
權
威
當
做
敵
對
的
觀
念
來

談
;
因
此
，
在

一
般
讀
者
心
中
很
可
能
有
人
對
我
的
意
思
產
生
誤
解

。

然
而
，
我
為
什
麼
要
甘
冒

被
誤
解
|
|

甚
至
被
曲
解

|
|

的
危
險
，
硬
要
堅
持
論
述
自
由
與
權
威
之
間
的
正
面
關
係
呢
?
中

國
自
由
主
義
運
動
，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主
要
仍
然
停
留
在
要
求
解
放
的
層
次
上

。

它
主
要
仍
然
是

一

個
解
放
運
動
|
|

一
個
要
求
在
政
治
上
、
社
會
上
與
文
化
上
從
傳
統
的
與
現
在
的
壓
制
性
的
「
權

威
」
與
僵
化
的
「
權
威
」
中
解
放
出
來
的
運
動

。

我
們
覺
得
，
我
們
之
所
以
尚
未
獲
得
我
們
嚮
往

的
自
由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在
政
治
上
、
社
會
上
、
與
文
化
上
仍
然
被
有
形
的
與
無
形
的
「
權
威
」
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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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
不
斷
地
威
脅
與
壓
迫
的
緣
故

。

這
種
反
權
威
的
運
動
，
自
五
四
以
來
(
實
際
上
，
可
追
溯
到
譚

桐
同
與
梁
啟
超
)
是
一
個
波
瀾
壯
闊
的
運
動
，
自
然
有
其
客
觀
的
許
多
原
因
在
;
基
本
上
，
如
果

中
國
人
並
沒
有
被
許
多
「
權
威
」
威
脅
與
壓
迫
，
當
然
這
個
運
動
也
不
可
能
產
生

。

然
而
，
個
人

是
不
是
從
壓
制
性
的
「
權
威
」
與
僵
化
的
「
權
威
」
中
解
放
出
來
以
後
便
可
獲
得
自
由
了
呢
?
換

句
話
說
，
把
這
些
壓
制
性
的
「
權
威
」
與
僵
化
的
「
權
威
」
打
倒
以
後
，
我
們
是
不
是
就
可
享
有

個
人
自
由
了
呢
?
從
形
式
上
去
演
繹
'
很
易
得
到
肯
定
的
答
覆

。

但
，
實
際
情
況
，
不
但
不
是
如

此
簡
單
，
而
且
如
果
繼
續
抱
持

這
種
想
法
的
話
，
反
而
會
阻
礙
真
正
有
生
機
的
個
人
自
由
的
建

立
。

上
述
的
負
面
破
壞
運
動
，
無
論
多
麼
成
功

|
|

無
論
把
壓
制
性
的
「
權
威
」
與
僵
化
的
「
權

威
」
粉
碎
得
多
麼
徹
底
，
它
本
身
並
不
能
直
接
導
引
個
人
自
由
的
獲
得

。

這
個
負
面
的
破
壞
運

動
，
只
能
掘
除

一
些
障
礙
，
但
應
適
可
而
止

。

只
要
一
些
人
(
並
不
需
每
個
人
)
明
暸
了
壓
制
性

的
「
權
威
」
與
僵
化
的
「
權
威
」
是
壓
制
的
、
僵
化
的
，
所
以
是
不
合
理
的
，
即
可

。

我
們
應
該

儘
速
培
育
與
建
立
外
在
自
由
與
內
在
自
由
所
需
要
的
「
心
安
理
得
的
權
威
」

。

即
使
有
人
仍
然
信

服
過
去
的
假
權
威
;
然
而
，
當
新
的
、
真
正
權
威
建
立
起
來
，
佔
有
勢
力
之
時
，
那
些
假
權
威
會

自
然
喪
失
力
量
，
變
得
不
相
干

。

假
若
我
們

一
味
沉
緬
於
幻
覺
之
中
，
以
為
打
倒
我
們
厭
惡
的

「
權
威
」
便
可
獲
得
個
人
的
自
由
，
甚
至
認
為

一
切
權
威
都
與
自
由
不
能
相
容
，
所
以
不
能
夠
也

不
願
意
正
視
心
安
理
得
的
權
威
與
個
人
自
由
的
正
面
關
係
;
那
麼
，
我
們
終
將
無
法
獲
得
個
人
的

向
出
卅
間。

。73 · 附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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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生
機
的
個
人
自
由
與
心
安
理
得
的
權
威
是
相
輔
相
成
的
，
合
則
兩
美
，
離
則
兩
傷

。

更
進

一
步
地
說
，
當
我
們
了
解
了
自
由
與
權
威
之
間
的
正
面
關
係
以
後
，
我
們
才
能
夠
轉
換

一
下
思
考

的
方
向
，
才
能
夠
去
注
意
，
去
探
索
傳
統
的
權
威
之
「
創
造
性
轉
化
」
的
理
論
與
實
踐

。

也
許
有
人
會
說
，
歷
史
的
發
展
是
有
階
段
性
的
，
現
代
中
國
自
由
主
義
的
課
題
，
就
是
仍
然

停
留
在
打
倒
壓
制
性
的
「
權
威
」
的
階
段
，
你
談
的
那
一
套
尚
嫌
言
之
過
早
，
你
再
仔
細
地
分

析
、
再
仔
細
地
解
說
，

一
般
讀
者
可
就
是
沒
有
理
論
與
生
活
的
背
景
來
支
持
他
們
去
理
解
你
說
的

那

一
套
。
對
於
這
種
「
秀
異
分
子
」

(立
在

2
)
強
烈
反
知
主
義
的

E
E
-
-
D
E
Z
n
E旦
旦
完
)
看

法
，
我
是
不
能
同
意
的

。

我
之
所
以
不
能
同
意
，
不
只
是
立
場
的
問
題
;
事
實
上
，

一
般
讀
者
的

理
解
能
力
，
並
不
像

這
種
秀
異
分
子
所

說
的
那
樣

。

去
年
暑
假
，
我
講
完
「
什
麼
是
理
性
」
以

後
，
聽
眾
們
臨
時
提
出
的
許
多
問
題
所
顯
示
的
水
準
'
可
為
明
證

。

「
五
四
」
已
離
開
我
們
半
個
世
紀

多
了

，
我
們
在
繼
承
五
四
所
揭
蠶
的
自
由
、
民

主

、
與
科

學
的
鵲
的
之
餘
，
早
應
擺
脫
五
四
思
想
中
的
謬
誤
，
不
可
再
拾
其
牙
慧
，
繼
續
在
原
地
兜
圈
子

。

何
況
今
日
的
台
灣
，
中
產
階
級
已
經
興
起
，
教
育
已
經
普
及
，
在
走
向
自
由
與
民

主
的
道
路
上
，

政
治
情
況
與
思
想
準
備
已
經
落
於
經
濟
與
社
會
發
展
之
後
，
因
此
，
從
事
思
想

工
作
的
人
，
應
該

盡
力
提
出
新
的
、
更
有
力
的
觀
點
，
來
為
中
國
自
由
主
義
建
立
有
生
機
的
基
礎

。



三
、
內
在
自
由
與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
威
的
關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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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文
在
談
到
內
在
自
由
的
時
候
，
曾
強
調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權
威

(
nF
E
S
S

C

E
5
g
d

)

的
重
要
性

:

如
果

一
個
人
的
意
識
被
怨
恨
、
恐
懼
、
與
無
知
所
怕
據
，
無
論
外
在
自
由
的
架
構
多

麼
完
美
，
他
仍
然
是
沒
有
自
由
的
。
人
只
有
對
生
命
有
清
楚
的
自
覺
、
對
生
命
的
資
源
有
清
楚
的

自
知
的
時
候
，
才
能
發
展
內
在
的
自
由
，
他
才
能
依
據
生
命
的
自
覺
及
其
資
源
，
以
自
由
意
志
去

追
尋
人
生
中
道
德
的
尊
嚴
與
創
造
的
經
驗

。

在
實
質
層
面
，
道
德
的
尊
嚴
與
創
造
的
經
驗
是
不
能

在
自
我
封
閉
系
統
中
獲
致
的
;
一
個
人
必
需
與
真
正
的
道
德
與
創
造
的
實
例
相
接
觸
，
受
其
啟

發
，
才
能
去
追
尋

。

這
種
具
體
的
啟
發
，
對
受
啟
發
的
人
而
言
，
是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權
威

。

奇
理
斯
瑪

(
ny
m丘
吉
凶

)
本
義
是
「
神
聖
的
天
賦

」

(片
古
巴
D
O
E
『
宮

。
)。
這
個
字
來
自
早
期

基
督
教
的
語
彙
，
最
初
是
指
謂
得
有
神
助
的
人
物
;
因
此
，
他
登
高

一
呼
，
萬
眾
景
從

。

後
來
，

韋
伯

(Z
Z

者
。
σ
2

)
在
界
定
權
威
底
不
同
型
態
的
時
候
，
用
來
指
謂
一
種
在
社
會
不
同
行
業
中

其
有
原
創
能
力
的
人
物
的
特
殊
資
質
。
他
們
之
所
以
具
有
創
造
力
，
是
因
為
他
們
的
資
源
被
認
為

與
宇
宙
中
最
有
力
、
最
實
在
、
與
最
重
要
的
泉
源
相
接
觸
的
緣
故

。

席
爾
斯

(
E
3
E

E
-
-
M
)

更
進
一
步
引
伸
「
奇
理
斯
瑪

」

這
個
觀
念
，
使
它
不
僅
指
謂
真
有
創
造
力
的
人
物
的
特
殊
資
質
，

並
且
指
謂
社
會
中
，
被
視
為
與
最
神
聖
產
生
「
秩
序
」
(
。

『
兮
『
)
的
泉
源
相
接
觸
的
行

再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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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、
角
色
、
制
度
、
符
號
、
與
實
際
物
體

。

因
此
，
真
有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行
為
、
角
色
、
制

度
、
符
號
、
與
實
際
物
體
能
夠
使
其
相
關
的
人
類
經
驗
秩
序
化

。
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權
威
的
最
重
要

關
鍵
是
它
能
夠
產
生
秩
序

|

|
它
能
夠
賦
予
心
靈
的
與
社
會
的
秩
序
。
而
它
最
初
的
定
義
是
指
謂

原
創
能
力
本
身
產
生
秩
序
的
力
量

。

在

一
個
範
圍
之
內
的
原
創
能
力
能
夠
使
這
個
範
圍
秩
序
化
，

因
此
它
能
引
發
志
願
的
服
膺
與
景
從

。

從
這
個
觀
點
來
看
，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與
權
威
的
古
典
定
義

是
匯
通
的
。
席
爾
斯
的
引
伸
義
，
雖
不
限
於
具
有
原
創
能
力
的
人
物
的
特
殊
資
質
，
但
他
所
謂
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行

為

、
角
色
、
制
度
、
符
號
、
與

實
際
物
體
的
特
性
也
是

.. 

與
之
接
觸
以
後
，

能
夠
使
與
其
有
關
的
人
類
經
驗
產
生
秩
序
。
所
以
，
深
遠
而
涵
蓋
廣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能
夠
產
生

深
遠
而
涵
蓋
廣
的
秩
序

。

以
哲
學
思
想
為
例
，
西
方
最
大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哲
學
思
想
，
正
如

懷
海
德
(
〉
-
Z
﹒
者
藍
色
。
且
)
所
說
，
是
柏
拉
圓
的
哲
學
，
它
賦
予
了
西
方
哲
學
界
最
大
的
「
奇

理
斯
瑪
」
符
號
系
統
;
中
國
最
大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哲
思
，
則
是
孔
子
的
思
想
，
它
賦
予
了
中

國
最
大
的
系
統
性
與
秩
序
性
的
思
想

|

中
國
最
大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符
號
系
統

。

可
是
，
由
於
一
般
人
性
格
上
的
許
多
弱
點
(
依
賴
性
、
庸
俗
性
)
，
以
及
社
會
、
文
化
、
政

治
、
與
經
濟
中
的
許
多
缺
陷
與
問
題
，
他
們
常
常
過
分
依
賴
或
渴
望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出
現
，
以

填
補
與
解
決
許
多
社
會
、
文
化
、
政
治
、
與
經
濟
的
缺
陷
與
問
題
，
並
賦
予
它
們
新
的
秩
序

。

野

心
家
們
常
可
利
用
這
些
內
在
的
弱
點
與
外
在
的
缺
陷
，
以
廣
告
的
、
煽
動
的
、
威
脅
的
方
式
，
製

造
並
非
真
有
創
造
能
力
的
，
假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;
或
把
小
型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吹
捧
成
使
別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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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
得
是
能
夠
解
決
多
種
問
題
的
大
型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
。

這
種
行
為
除
了
滿
足
野
心
家
做
「
領
袖
」

的
私
慾
以
外
，
因
為
假
造
或
吹
捧
出
來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確
並
沒
有
真
正
或
足
夠
的
創
造
能

力
，
所
以
問
題
仍
然
無
法
得
以
解
決
，
而
且
有
時
候
還
會
產
生
許
多
始
料
未
及
的
新
的
問
題

。

(
例
如
，
毛
澤
東
所
講
的
那

一
套
，
在
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前
，
對
於
左
傾
的
知
識
分
子
與
被
壓
榨
的

農
民
而

言

，
是
有
龐
大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吸
引
力
的
;
可
是
從
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後
、
他
所
說
與

所
做
的
，
充
分
顯
示
了
他
在
實
質
層
面
連
理
解
問
題
的
能
力
都
很
差
，
遑
論
解
決
問
題
的
原
創
能

力
了

。

因
此
，
他
只
能
利
用
組
織
、
官

一傅
，
及
發
動
各
式
各
樣
的
運
動
來
維
護
他
的
「
奇
理
斯

瑪
」
。

但
，
以
外
在
勢
力
來
製
造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權
威
，
從
最
初
定
義
上
看
，
就
已
經
不
是
真

正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了

。

這
種
被
製
造
出
來
的
假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，
對
人
民
而

言

，
是
威
脅
與

壓
迫
，
那
當
然
不
是
真
的
權
威

。

)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是
源
頭
活
水
，
是
真
正
的
創
造
能
力
在
社
會

上
與
文
化
上
產
生
的
功
能

。

如
果
我
們
要
客
觀
地
衡
量

一
個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現
象
，
看
它
是
大

型
的
、
小
型
的
，
或
假
的
，
我
們
就
需
清
楚
地
知
道
，
它
是
不
是
有
真
正
的
原
創
能
力
及
其
涵
蓋

面
的
深
度
與
廣
度
以
及
它
的
持
久
性
如
何
?

那
麼
，
在
何
種
社
會
與
文
化
之
中
，
真
正
具
有
原
創
能
力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才
比
較
容
易
出

現
呢
?
第

一
，
僵
固
的
文
化
與
社
會
和
受
激
烈
反
傳
統
運
動
的
震
撼
以
致

一
般
規
範
多
已
崩
潰
的

文
化
與
社
會
，
都
是
不
易
產
生
具
有
偉
大
原
創
能
力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
。

它
需
要
自
由
的
環
境

(
小
型
或
假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則
不
需
自
由
的
環
境
)
，
但
這
裡
所
指
謂
的
自
由
的
環
境
，
卻
必
須

再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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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樣
是
穩
定
的
環
境

。
正
如
懷
海
德
所
說
:
「
生
命
有
要
求
原
創
的
衝
動
，
但
社
會
與
文
化
必
須

穩
定
到
能
夠
使
追
求
原
創
的
冒
險
得
到
滋
養
;
如
此
，
這
種
冒
險
才
能
開
花
結
果
而
不
至
於
變
成

沒
有
導
向
的
混
亂
。
」
稍
有
觀
察
力
的
讀
者
都
會
知
道
，
我
們
近
百
年
社
會
與
文
化
的
歷
史
主

流
，
則
是
從
僵
化
的
傳
統
走
向
激
烈
反
傳
統
的
紀
錄
，
這
個
歷
史
的
結
果
是

.. 

傳
統
規
範
多
已
蕩

然
無
存
，
而
新
的
規
範
仍
在
難
產
之
中
。
我
所
提
出
的
對
於
中
國
傳
統
進
行
「
創
造
性
的
轉
化
」

的
主
張
，
是
痛
感
我
們
所
處
的
歷
史
的
難
局
以
後
思
索
而
得
者

。
有
關
在
文
化
與
思
想
方
面
如
何

進
行
「
創
造
性
轉
化
」
的
種
種
，
請
參
閱
拙
文
「
中
國
人
文
的
重
建
」
，
此
處
不
贅

。

第
二
，
一
個
被
民
主
文
化
所
主
宰
的
社
會
(
例
如
美
國
)
，
容
易
趨
附
社
會
上
的
最
低
公
分

母
，
易
於
產
生
庸
俗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(
如
六

0
年
代
的
甘
迺
迪
總
統
)
，
這
種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像

化
粒
品
，
並
不
能
持
久

。
正
如
前
文
所
強
調
的
，
我
們
必
須
認
清
自
由
與
民
主
的
不
同
，
我
們
必

須
堅
持
自
由
是
目
的
，
民
主
是
手
段
;
這
樣
才
能
得
到
民
主
的
好
處
，
防
止
民
主
的
壞
處

。

第
三

、
要
用
嚴
格
的
理
性
批
判
與
反
省
的
態
度
正
視
外
界
的
刺
激
(
這
裡
所
謂
的
理
性
是

「
批
判
式
的
理
性
論
」

(
3
居
巴

E
t
。
白
色
的
呂
)
所
指
謂
的
理
性
，
不
是
笛
卡
兒
「
天
真
的
理
性
主

義
」
(
E
E
O
E
泣
。
E
E
E
)

所
指
謂
的
「
理
性
」
'
詳
見
拙
文
「
什
麼
是
理
性
?
」
)
如
此
才
不
至

於
被
依
傍
外
力
製
造
出
來
的
、
假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所
蠱
惑

。

一
般
論
述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人
多
強
調
，
大
眾
受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之
刺
激
所
發
生
的
對
於
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崇
拜
之
情
，
是
非
理
性
的

。
這
種
看
法
有
芷

二
定

的
道
理
，
但
這
種
看
法
忽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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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不
同
類
型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之
間
的
差
距

。

(
只
能
解
決
比
較
簡
單
層
次
上
的
問
題

、
原
創
能

力
有
相
當
限
度
的

、
中
型
與
小
型
的
「

奇
理
斯
瑪
」
，
在
社
會
中
的
缺
陷
被
強
烈
感
受
到
的
時

候
，
容
易
使
服
膺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人
產
生
這
種
非
理
性
的
現
象

。
一
個
被
地
主
壓
榨
的
個
農
，

聽
到
了
毛
澤
東
的
共
產
革
命
口
號
，
容
易
產
生
強
烈
的
崇
拜
之
情
，
同
時
會
擴
張
到
相
信
毛
底
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能
夠
解
決
他
切
身
問
題
以
外
的
問
題

。

)
但
我
們
不
可
忽
略
，
涵
蓋
面
既
深
且
廣
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是
真
有
深
刻
的
原
創
能
力
的
，
它
的
來
源
雖
然
不
僅
僅
只
是
理
性
(
也
包
括
直

覺
的
想
像
力
;
在
人
文
世
界
中
，
更
需
豐
富
的
道
德
想
像
力
的
支
持
)
;
但
它
的
龐
大
的
解
決
深

重
問
題
的
原
創
能
力
之
本
身
，
即
呈
現
批
判
式
理
性
的
徵
象
;
其
次
，
在
自
由
而
穩
定
的
社
會
條

件
配
合
之
下
，
它
之
所
以
能
夠
使
得
別
人
心
悅
誠
服
地
景
從
，
乃
源
自
它
底
原
創
能
力
所
具
有
的

理
性
說
服
力

。

韋
伯
在
討
論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權
威
時
，
特
別
強
調
它
使
人
服
膺
的
能
力
，
是
來
自

它
本
身
的
力
量
，
而
這
種
力
量
是
經
常
在
被
考
驗
之
中

。

如
果
後
來
它
被
證
實
並
無
解
決
問
題
的

能
力
，
它
底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特
性
也
就
消
失
，

人
們
自
然
對
之
不
再
心

悅
誠
服

。

因
此
涵
蓋
面

既
深
且
廣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
L

，
必
須
具
有
重
大
的
原
創
能
力
，
這
種
原
創
能
力
必
須
包
括
對
於
問

題
的
理
性
的
洞
察
力
以
及
能
夠
對
於
面
對
的
問
題
，
提
出
適
當
而
徹
底
地
解
決
的
能
力

。

否
則
，

它
是
禁
不
住
考
驗
的
，
也
就
自
然
會
喪
失
它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
。

總
之
，
培
育
並
促
進
真
正
偉
大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出
現
並
對
之
接
受
的
基
本
條
件
，
有
內

外
兩
種
.. 

內
在
條
件
是
社
會
成
員
必
須
培
養
批
判
的
理
性
精
神
與
態
度
;
外
在
的
條
件
則
是
: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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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並
發
展
真
正
有
生
機
的
自
由
與
法
治
的
制
度
，
在
這
種
制
度
下
社
會
成
員
容
易
得
到
平
等
的
待

遇
與
基
本
的
人
權
，
社
會
的
缺
陷
的
種
類
與
程
度
容
易
減
低
，
社
會
成
員
對
於
假
的
或
小
型
的
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不
平
衡
與
過
分
強
烈
的
反
應
的
機
會
與
可
能
，
也
就
相
對
地
減
少

。

我
們
要
求

自
由
與
民
主
，
當
然
必
須
優
先
建
立
法
治
的
制
度
，
否
則

一
切
終
究
只
是
空
談

。

然
而
，
一
個
只

講
法
律
的
社
會
是

一
個
相
當
乾
潤
的
社
會

。

真
正
的
道
德
尊
嚴
與
創
造
經
驗
的
追
求
，
不
是
只
靠

守
法
便
可
得
到
，
其
實
質
內
容
必
須
經
由
重
大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權
威
的
啟
迪
與
個
人
的
努
力
，

始
能
獲
致
，
而
真
正
涵
蓋
面
既
深
且
廣
，
具
有
重
大
原
創
能
力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權
威
，
也
只

有
在
自
由
的
社
會
中
才
能
展
現

。

本
文
與
上
文
參
考
書
目

E
n
y
且
已
-
S
E
a
-
s
a
z
m『
『
呢?
g
n
y
ζ
E
E

品

(
2
5
惘
。
一C
E
〈
g
F
d
E
g
F
g
m
。
可
B
a
-
-
S
U
)

z
z
z
o

一
句
。
一
曲2
〕
子
、
向2
0
3

旦
內
詣
。
在

~
n
h
h
h
w
h

吋
。
在
已
足
h
s

、
。
h
h
'的
三
泛
的
皂
、
宣
言

h
。
、
P
H
((
U
E
C缸
"
。
一

C
D
F〈
府
『
m
Z
U
I
。
『
(
U
F
F
b
m
凶
惘
。
可
『
仰
的
的
心
』
。
山
∞

u
n
u。『
『O
R
H門
。
已
。
在
已
。2
.
-。
小
心)

-
M】
』H
m
h。
h
h
n
c
\
t
e
h

w「
H
Y
(「
。
口
已
。D
u
m
。
E
-
n已
俏
。
但
口
已
只
m
m
w血
口
可
且
已
通
}
叫
M
U戶
)

H
H﹒
〉
﹒
固
自
〕
E
F
p
h
h
甜
苦
W
M
L向世h
E
H
S、H
R
H、H
h
H
h
s
n
w可
向
)
、‘
八
叫
〈
。
2
.
(
(UZ
Z
E
m。
C
E
〈
O
『
m
E
呵
。
咱
們Z
Z
自
m
。
可
『
O
m
m
.
-
。
斗
凶
，

斗
。
)



(Chicago: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, Politics and Economics Philosophy, 一一一 ， Studies in 

1967 ) 

( Chicago: Philosophy, Politics ,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αs 一一一 ， New Studies 的

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, 1978 ) 

( Cambridge:Cambridge Bertrand de Jouvenel , Sovereignty: An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al Good 

University Press , 1957 ) 

( New Heven: Yale University Pre兒， 1963 ) 一一一 ， The Pure Theory of Politics 

( Cambridge: Translation , ed. , W. G. Runciman，此， Eric Matthews "也~ber:Selections in 九4αx

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, 1978 ) 

(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, 1981 ) Edward Shils , Tradition 

of University Edward Shils , Center and Periphery: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( Chicago: 

Chicago Press , 1975 ) 

d
w咕咕t
p咱
還
吋
聆
聽
扭
扭
扭
啊
時

叫
喃
喃
+
注

-

N
句
。


